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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科目名稱：神學治學法 

科目英文名稱：Orientation to Christian Studies 

科目系別：核心科 

科目編號：0000C 

講        師：丘放河博士 B.A., M.Div., D.Min. (本院院長、實踐系教授) 

授課語言：粵語 

科目學分：三個學分 

教學模式：時空無間教學模式 

上課日期：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卅一日 

上課時間：每週自行到網上收看課堂錄影，儘可能在星期一收看，以便每週都能在討論室中參與

討論。 

課程簡介：本課程能幫助學員了解和反省甚麼是讀神學、神學教育的理念是如何，進而簡介修讀

神學的概念和方法、訓練學員把握和運用學問及研究技巧、明白如何研讀學術作品，

並了解論文寫作技巧及本中心所訂定的學術報告及論文寫作基本格式。 

課程內容： 

1. 神學第一步：甚麼是讀神學？《學習心志的預備》 

2. 神學教育簡史：由修道院至神學院；中文神學教育發展史 

3. 學習基本功(一)：如何讀神學？《神學反省與治學心態》 

4. 學習基本功(二)：研究專文(學術論文)的寫作過程 

5. 學習基本功(三)：構思論題、資料搜集和閱讀技巧 

6. 學習基本功(四)：寫作摘要、書評和反省性文章 

7. 學習基本功(五)：如何上課？《聽課與學習的藝術》 

 

基本閱讀： 

1. 楊牧谷著。《讀書這玩意兒》。香港：明風出版社，2005。 

2. 霍華德‧斯通、詹姆斯‧杜克鄧著，陳永財譯。《基督徒的神學思考》。香港：基道出版

社，2007。 

3. 《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美國：紐約神學教育中心，2006。[請向校務處購買] 

 

進深閱讀： 

 1. 郭鴻標著。《朝向整全神學思考》。香港：天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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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莫爾特曼著，曾念粵譯。《神學思想的經驗：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香港：漢風書社。 

 3. 蕭克諧著。《中文神學教育簡史》。香港：道聲出版社。 

功課要求： 

  學士班學員 

1. 寫下自己修讀神學的心志(不超過一頁)，於上課後第一週內繳交。(5%) 

2. 構思研究專文題目、大綱和搜集相關資料：(30%) 

「題目選訂及選題原因」(不超過一頁)，於第五週或以前繳交。(15%) 

「專文大綱及參考書目」(不超過三頁)，於第六週或以前繳交。(15%) 

3. 按上面的構思撰寫符合《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規格的研究專文一篇(不超過四千字)，

於 12 月 31 日前繳交。(25%) 

4. 課本反思(每本不超過二頁)，於 12 月 31 日前繳交。(20%) 

學士學員：基本閱讀(1)及(2)，各佔 10%。 

5. 每週討論 (佔 20%) ：學員必須在此項取得合格的分數(即 12%)，否則本科將會評

為「未完成」(Incomplete)  。學員在指定時間內每週至少兩次在「每週討論」對

講師提問及學員的回應作出反映的意見；未能達到上述要求，或者反映意見時有

違信徒體統時，將予以扣分。 

請注意：每週討論是屬於學習和功課的一部分，學員必須積極參與！若因為生病

或其他突發事件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必須即時通知校務處必須即時通知校務處必須即時通知校務處必須即時通知校務處

(academicoffice@nytec-cost.org)，否則當曠課論否則當曠課論否則當曠課論否則當曠課論，，，，並且失去該週討論的分數並且失去該週討論的分數並且失去該週討論的分數並且失去該週討論的分數。    

 

 

碩士班學員 

1. 寫下自己修讀神學的心志（不超過一頁），於上課後第一週內繳交。(5%) 

2. 構思研究專文題目、大綱和搜集相關資料：(30%) 

「題目選訂及選題原因」(不超過一頁)，於第五週或以前繳交。(15%) 

「專文大綱及參考書目」(不超過三頁)，於第六週或以前繳交。(15%) 

3. 按上面的構思撰寫符合《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規格的研究專文一篇(不多於四千字)，

於 12 月 31 日前繳交。(25%) 

4. 課本反思(每本不超過二頁)，於 12 月 31 日完結前繳交。(20%) 

碩士學員：基本閱讀(1)及(2)(各佔 6%)，進深閱讀自選一本(佔 8%) 

5. 每週討論 (佔 20%) ：學員必須在此項取得合格的分數(即 12%)，否則本科將會評為「未

完成」(Incomplete) 

請注意：每週討論是屬於學習和功課的一部分，學員必須積極參與！若因為生病

或其他突發事件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必須即時通知校務處必須即時通知校務處必須即時通知校務處必須即時通知校務處

(academicoffice@nytec-cost.org)，否則當曠課論否則當曠課論否則當曠課論否則當曠課論，，，，並且失去該週討論的分數並且失去該週討論的分數並且失去該週討論的分數並且失去該週討論的分數。    

 


